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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

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7 月 28 日审

议通过了《2019 年年度报告》。会议应到董事 7 名，实际到会

董事 5 名，本公司的全部监事列席了会议。  

浦江普信会计师事务所根据国内会计准则为本公司出具了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本公司行长黄雄伟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灵坚先生及

会计机构负责人童照峰女士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

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概况 

一、公司法定名称 

中文全称：浙江浦江嘉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文简称：浙江浦江嘉银村镇银行 

英文全称：Zhejiang Pujiang Jiayin Rural Bank Co.,Ltd  

英文简称：Zhejiang Pujiang Jiayin Rural Bank 

二、公司法定代表人：沈华龙 

三、公司董事会联络 

联系人：黄珂  联系地址：浙江省浦江县人民东路 55号  邮

政编码：322200  联系电话：（0579）88197333  传真：（0579）

88197333  电子信箱：pjjybank@163.com 

四、公司注册地址 

工商注册地址：浙江省浦江县人民东路 55号 



国际互联网网址：www.pjjybank.com 

五、其他有关资料 

公司首次注册登记日期：2011 年 4月 12日  

公司注册机构：金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005765098114 

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 S0025H333070001 

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浦江普信会计师事务所 

会计事务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2671954253XT 

会计师事务所办公地址：浙江省浦江县一点红大道 188-1号 

六、公司营业机构及地址 

总行营业部：浙江省浦江县人民东路 55号 

黄宅支行：浙江省浦江县黄宅镇下店农贸市场综合楼一楼 

郑宅支行：浙江省浦江县郑宅镇冷水新区与孝感路交叉口 

岩头支行：浙江省浦江县岩头镇黄岩路 9号 

第三节  财务指标摘要 

一、主要业务发展指标 

业务指标/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总资产 72398.46 71447.99 80668.09  950.47 

现金及存放央行 4368.17 5333.18 6265.99  -965.01 

存放同业 2886.14 4272.42 7404.04  -1386.28 

客户贷款及垫款 65874.93 62495.85 68123.72  3379.08 

-个人贷款余额 54376.94 51523.27 57520.72  2853.67 

－公司贷款余额 11497.99 10972.58 10603.00  525.41 

－票据贴现 0 0 0.00  0 

总负债 58308.69 57575.78 67445.27  732.91 

客户存款 51966.13 51654.98 61307.40  311.15 



－个人存款 49118.2 47451.21 52690.88  1666.99 

－公司存款 2847.93 4203.77 8616.52  -1355.84 

向央行借款 5000 5000 5000.00  0 

同业存放 0 0 0.00  0 

股东权益 14089.77 13872.21 13222.82  217.56 

资本净额 14719.72 14477.96 13880.97  241.76 

－核心资本净额 14089.77 13872.21 13222.82  217.56 

－附属资本 629.95 605.75 658.15  24.2 

加权风险资产净额 56504.59 54698.75 59030.58  1805.84 

    注：资本净额、核心资本净额、附属资本和加权风险资产净额为上报银监和人民银行数

据列示。 

 二、主要审慎监管指标 

监管指标/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 
标准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资本充足率 ≥8 26.05 26.47 23.51  

核心资本充足率 ≥4 24.94 25.36 22.40  

流动性比率 ≥25 50.01 57.99 56.54  

不良贷款比率 ≤5 1.36 1.7 1.65  

拨备覆盖率 ≥150 183.8 167.24 220.96  

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例 ≤10 4.23 4.32 4.68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 ≤50 32.35 32.64 34.72  

贷款损失准备余额   1646.4 1773.99 2482.85  

利息回收率   99.66 94.98 100.69  

成本收入比   58.21 62.28 56.22  

存贷款比例(全口径)   126.77 120.99 111.12  

资产负债率   80.54 80.58 83.62  



    注：上述监管指标中，不良贷款比率、拨备覆盖率、总资产收益率和成本收

入比为上报银监和人民银行数据列示。利息回收率=（本期利息收入-本期表内应

收利息增加数）/（本期利息收入+本期表外应收利息增加数） 

三、支农支小情况 

业务指标/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户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涉农贷款 59766.65 55593.63 59112.54  

-农户贷款余额 48268.66 44621.05 48509.54  

-农户贷款户数 2237 1970 1577  

-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 11497.99 10972.58 10603.00  

-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户数 48 45 47  

小微企业贷款 11197.99 10672.58 9011.18  

小微企业贷款户数 47 44 196  

贷款余额合计 65874.93 62495.85 68123.72  

贷款户数合计 2390 2116 1820  

四、企业盈利情况 

经营指标/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营业收入 2699.73 2802.5 3263.93  

营业利润 599.81 1137.2 1048.51  

利润总额 602.75 1142.87 1050.97  

净利润 510.07 857.15 795.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36.65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5 6.33 6.08  

平均总资产收益率 0.71 1.13 1.00  



基本每股收益 
  

7.96  

    注：营业收入包括利息净收入、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汇兑收益和其他业务收入。 

第四节 公司经营管理基本情况 

一、公司主营业务范围 

主营业务经营范围为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

下列业务：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

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代理发行、兑付、

承销政府债券；提供担保；代理收付款项；经中国银行业管理监

督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2019 年经营基本情况  

（一）总体情况概述 

报告期内，本行始终坚持“支农支小”的市场定位，持续实

施“控风险、调结构、抓内控、强队伍”的工作措施，贯彻落实

“提升风险管理合力、提升服务实体能力”的工作要求，提高内

控水平和盈利水平，主要经营指标稳中趋好，2019 年度监管评

级 3B。 

（二）主要业绩表现 

——经营战略持续贯彻，各项业务稳步增长。2019 年，本

行继续加强产品与服务创新，推进“人员下乡、业务下沉”的市

场营销，持续深化优质存贷款产品，充分把握岁末年初旺季营销，

以考核促进业务增长。截至 2019年末，全行各项存款余额 51966

万元，当年增加 311 万元；各项贷款余额 65875万元，当年增加

3379万元，完成“两增两控”任务目标。  

——风险管理持续深化，资产质量控制较好。本行不断完善

风险管理架构与制度流程，积极构建适合公司发展的风险管理模

式。继续推进落实以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为主的防

控工作，严守风险底线，维护各项业务安全稳健运行。2019 年



末，本行不良贷款率 1.36%，比上年下降 0.34 个百分点，在同

业中保持较低水平，实现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额“双降”，贷

款拨备覆盖率 183.8%，在同业中保持较高水平，户均贷款额

27.56万元，信用风险进一步分散。全年未发生经济案件或重大

差错事故，流动性比率一直维持在 50%左右水平。 

——企业文化继续深化，品牌影响逐步扩大。全行务实创新

的工作作风、团结敬业的团队精神继续巩固，强化党建引领，凝

聚奋进力量，抓好党风廉政教育建设，树立行业正气，“阳光信

贷”政策进一步惠泽农民、农业、农村，带动普惠金融服务的提

升，本行的信誉度、美誉度得到明显改善。 

（三）主要工作措施 

1．坚定信心，存款常抓不懈。一是前期宣传工作扎实，近

年来本行通过持续开展厅堂营销、外拓宣传、邀约送礼等系列活

动，营造资金组织氛围，为后期存款营销打基础、作铺垫。二是

准确把握岁末年初的营销旺季，强抓“存款开红门”活动，加大

储蓄存款的考核力度，一季度新增本地日均存款 4589 万元。三

是按照“全员揽存、激励促进”的工作思路，以季度专项考核作

保障，细化月度考核目标，量化考核项目，正面激励调动全员营

销存款的积极性。四是实施村居营销过程化管理，建立客户经理

营销过程化管理机制和出台网点负责人月度过程化管理履职评

价考核办法，通过考核和督导，保持客户经理主动性和营销热情，

不断扩大储蓄存款和提高本行知名度。五是顺利完成网联接入，

加入财付通平台,实现微信绑卡功能，拓宽支付结算渠道。 

2.加强信贷管理和产品创新，有效服务实体经济。一是本行

坚守定位，积极服务实体经济、三农发展，面对大额抵押贷款维

稳压力增加的情况下，下沉农村，发放小额农户贷款，差异化的

信贷投放争取增长空间，并配套季度贷款专项考核办法，圆满完

成“两增两控”年度目标和全年信贷投放任务。二是上线和应用

“百融网”大数据信息平台，取消人工信用等级评定，在做好风

险管控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信贷操作流程，提高办贷效率。三

是积极落实监管政策和发起行审计整改，全面修订包括个人经营



性贷款在内的 8个信贷制度，同时新出台小微企业中期贷款、银

担贷、轻松贷 3大信贷产品，提升本行差异化服务竞争力，其中

7 月与县政策性融资担保公司合作出台的“银担贷”产品得到县

政府、县人行及金华银保监分局的高度认可，全年共发放 6笔贷

款金额 780万元。四是积极响应监管政策，本行出台 “4+1”小

微金融服务差异化实施方案，有步骤地推进小微企业“融资畅通

工程”和开展“三服务”小微企业大走访活动。 

多措并举，强化信用风险防控 

3.多措并举，强化信用风险防控。一是清旧。加强法院执行

力度，积极配合法院开展执行大行动，提前对可执行不良客户进

行汇总、梳理和筛选，有目标的开展强制执行措施，全年共参与

法院执行大行动 15 次、强制执行 19人、拘留 6人次、收回金额

52.75万元；2019年开展存量不良授信问责工作 2次，完成问责

程序的贷款户数 42 户金额 849 万元，问责处罚金额共计 14.32

万元，并对 2 户 20.59万元不良贷款实行尽职免责；开展贷款核

销 2次，核销 18户本金 709.98万元，核销利息 377.9 万元。二

是控新。持续做好贷款审查和后督工作，本行特成立贷款审查小

组，由行长任组长，部门负责人任成员，专门审查超经营机构权

限的贷款，充分发挥集体智慧，相互学习相互提升，不断提升贷

款调查审查能力。设立贷款专职后督岗，对经营机构发放的信贷

业务进行集中审核，重点审核贷款资料的合规性、担保的合法有

效性及审批提出条件的落实情况等，确保信贷档案入库前的完整

性和有效性。定期下发信贷管理规定，规范信贷业务操作和理顺

业务风险防控。三是不良清收成效。本行共清收不良贷款 1461.51

万元，其中现金清收 314.11万元，非重组上调 4.99万元，转贷

384.43 万元，平移 48 万元，核销 709.98 万元。已核销贷款收

回 66.89 万元。2019 年 10 月，本行参照发起行不良清收模式，

开展一次历年核销不良贷款的外包清收，共计 51 笔债权本金

2800万元、利息及费用 1200万元，均为保证及信用类贷款。 

4. 注重员工队伍建设，建立长效教育培训机制。本行努力

将员工教育培训工作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运用



多渠道、多形式培训，提高员工业务知识、业务技能和服务水平

等。今年以来，本行积极参加上级监管部门组织的各类教育培训

的同时，依托发起行的嘉银学院及发起行战略发展部牵头的各类

培训资源，并结合本行年初制定的详尽学习计划有序开展，确定

培训重点，确保培训成效，全年共参与发起行各项培训 14 次，

行内培训 16余次。为推进村居/社区营销网格化工作，也为明年

开红门提前做准备，6 月、9 月本行派出业务条线的中层干部分

别至黄山、杭州参加村居网格化营销和开红门营销培训，尽快形

成完善的行之有效的村居化营销体系，并带动存贷款的持续增长。 

5.加强内外部审计，提高内控管理水平。本行积极做好内部

审计及配合外部审计工作，至 12 月，本行内审岗按计划开展各

项审计检查 13 次（其中 2 次为员工行为排查），对于审计发现

的问题能够做到及时整改，举一反三；员工行为排查的主要手段

为拉取征信、公安和法院的涉案信息及与员工资金往来情况等，

排查情况良好，报告均已抄送发起行。根据银监要求开展案件警

示教育活动，活动共开展 6期，其中参与发起行的视频培训两期，

通过培训教育，进一步提升员工的合规意识。4月，本行积极配

合发起行嘉兴银行的全面审计检查工作，本次审计共发现 36 项

问题，目前已整改 33 项；风险提示及管理建议 9 项，目前已整

改 8 项；并根据本行的问责办法初步对 30 人实行经济处罚合计

26400 元，其中对 12 人进行警告处分，11 人进行通报批评，2

人进行诫勉谈话。 

6. 抓好安全保卫工作，确保安全无事故。一是落实安全保

卫工作责任制。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层层签订安保

卫案防责任书，明确安全保卫工作第一责任人职责。二是落实群

防群治和演练，预防突发事件。年初 4 家经营机构与四邻沟通，

签订治安联防协议书，共同提高双方的应变能力，防止各类事故

的发生。每季开展消保、安保演练，并留存书面资料，提高突发

事件应急处置能力。三是建立健全完善基础台账。2019 年的第

六轮安全评估得分 95.5 分，全年共接收上级部门检查 2 次，发

现问题 15 余项，目前已基本整改完成，我行将以此为契机，不



断提高安全防范能力。四是强化安全防范教育培训工作。全年共

组织安全保卫相关培训 4次，其中 3月份召开年度安全保卫工作

会议，部署落实年度安全保卫工作，并组织员工学习安保和消防

知识。五是落实日常监督检查工作。2019 年共组织 6 次全方位

的安全检查，重点检查监控、报警是否覆盖门、窗、通道等重要

区域，并及时下发整改意见，确保检查不走过场、发现问题有整

改。六是及时开展岩头支行新网点的申报，按期完成岩头支行搬

迁。 

 

第五节 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 

报告期内股份发生变动，浙江怡通工艺有限公司将 99 万股

转给浦江康佳工艺品有限公司，报告期末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住所 
法定 

代表人 

持股金额 

（万元） 

持股 

比例 

1 
嘉兴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嘉兴市昌盛南路 1001

号 
夏林生 4000 40% 

2 
浙江卫星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嘉兴市大桥镇步焦公

路西 
杨卫东 800 8% 

3 
浙江胜达钢铁有

限公司 

浦江县黄宅镇岩路 78

号 
黄国胜 800 8% 

4 
浙江开元皮革有

限公司 

桐乡崇福镇南门 320国

道旁 
金庆民 700 7% 

5 
恒昌集团有限公

司 
浦江县恒昌大道 118号 徐鸣鹤 700 7% 

6 
嘉兴市汇创贸易

有限公司 

嘉兴市中环南路 07省

道交叉口 
赵德明 500 5% 

7 
贝思特集团有限

公司 

浦江县郑家坞镇安平

路 567号 
陈溪连 500 5% 



8 
浙江亚特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浦江县恒昌大道 588号 刘劲松 500 5% 

9 
浙江怡通工艺有

限公司 

浦江县一点红大道 218

号 
楼耕读 501 5.01% 

10 
浦江康佳工艺品

有限公司 

浦江特色工业园区金

垒大道 187号 
童群仙 999 9.99% 

合    计   10000 100% 

第六节  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报告期内，本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无变动。期末，

董事 7名、监事 3名、高级管理人员 3 名，其中行长和监事长分

别出任董事和监事。人员名单如下： 

姓名 职务 在职单位 

黄雄伟 行长、董事 浙江浦江嘉银村镇银行 

金云娣 非执行董事 浙江卫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傅磊俊 非执行董事 恒昌集团有限公司 

寿军红 非执行董事 浙江胜达钢铁有限公司 

宋夕江 非执行董事 嘉兴市汇创贸易有限公司 

楼耕读 非执行董事 浙江怡通工艺有限公司 

周翠萍 监事长 浙江浦江嘉银村镇银行 

陈溪连 监事 贝思特集团有限公司 

汤  菲 综合文秘（职工监事） 浙江浦江嘉银村镇银行 

张灵坚 副行长 浙江浦江嘉银村镇银行 

二、员工情况 

报告期末，本行共有员工 53名，其中：高级管理人员 3 名，

中层管理干部 7 名，在编普通员工 40 名，劳务派遣制合同工 3



名；4 家营业机构人员 35 名，3 个管理部门人员 15 名，行领导

班子成员 3 名；中高级技术职称人员 5 名，初级技术职称 4 名，

无技术职称人员 44 名；大学本科及以上人员 39名，大专 13名，

中专 1名。中层及以下员工平均年龄 29.37岁。 

第七节 公司治理情况 

一、公司治理架构 

报告期内，本行组建由 7名成员组成的董事会，由 3名成员

组成的监事会，由 3 名成员组成的高级管理层，配备 1名专职内

审员。董事会成立提名与薪酬管理委员会、风险控制与关联交易

委员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等三个专门委员会，高级管理层

成立授信审查委员会和风险管理委员会。行长、监事长和副行长

均为实职，在职高级管理人员均系专职。 

本行公司治理架构完备，相互制衡机制完善，决策监督执行

较为独立并有效运作。报告期内，董事、监事均能充分发挥专业

水平参与公司管理，分工明确、权责分明、勤勉尽责，保证董事

会决策质量和水平，努力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权益，发挥好董

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作用；监事能够认真履行监督职责，对

公司财务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的合法合规性进行监督；

董事会对高级管理层、高级管理层对经营机构或管理部门实行有

限授权，高级管理层对经营管理承担主要责任，决策、监督、执

行的边界较为清晰。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和薪酬管理由发起行

组成管理指导小组制定办法并核定，董事会提名与薪酬管理委员

会提出审查意见，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涉及董事（监事）的交

由股东大会决定，已建立较为完善的考核激励约束长效机制。公

司治理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和本行《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

则》《监事会议事规则》《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条件和选解聘办法》

等规定运作，主要以会议形式对有重大影响的事项予以审议并决

议。 



报告期内，本行组织召开 2次股东大会、4次董事会和监事

会（其中 1次为非现场会议），董事会提名与薪酬管理委员会召

集 2次专题会议，讨论并审议相关议案。 

二、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会议情况 

（一）董/监事会三届五次会议及 2018年度股东大会。2019

年 5月 10日在本行三楼会议室组织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2018 年

经营工作报告和 2019年经营工作计划》、《2018年度财务预算执

行情况和利润分配方案》、《2019 年度财务预算草案》、《2018 年

度高管薪酬审计后方案》、《2019 年度高管绩效考核方案》、《关

于选举章越平任董事长的议案》、《关于提请召开 2018 年股东大

会的议案》等 9项议案，并形成相关决议，书面审议《关于 2019

年度内外部监督检查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 

（二）董/监事会三届六次会议及股东大会 2019年第一次临

时会议。2019 年 6 月 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会议审议并通

过《关于 2019 年呆账核销计划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

报告》等 2项议案，并形成相关决议。 

（三）董/监事会三届七次会议。2019 年 10月 30日在本行

三楼会议室组织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2019 年嘉银村镇银行

高管绩效考核议案》、《关于浙江怡通工艺有限公司股权拍卖底价

设置的议案》2项议案，并形成决议，同时书面审议《关于股权

托管事宜的报告》、《关于 1-9月董事长工作情况》、《关于 1-9月

经营情况报告》、《关于 1-9月监事长工作情况报告》。 

（四）董/监事会三届八次会议。2019 年 12月 18日在本行

三楼会议室组织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 2019 年度呆账核

销计划的议案》，并形成决议，同时书面审议《浙江浦江嘉银村

镇银行 2019 年经营情况报告》、《浙江浦江嘉银村镇银行薪酬管

理办法（试行）》、《关于 2019年度反洗钱相关工作的报告》。 

（五）关联交易和股份质押情况 

2019 年度，本行没有发生与股东之间的授信业务，未发现

关联交易。股东浙江胜达钢铁有限公司、浙江怡通工艺有限公司



的全部股份作质押，并按照监管要求自三届七次董事会开始对其

在股东大会和派出董事在董事会上的表决权进行限制，浙江怡通

工艺有限公司全部股份被查封冻结，没有发现其他股份存在质押、

冻结等情况，股份质押管理严格遵循有关规章、规定，交易过程

公平、公正，交易结果公允，未发现有内幕交易和损害股东及公

司利益的情形。 

 

第八节 内部控制建设 

一、公司内部控制架构 

（一）内部控制管理框架 

公司的内部控制管理框架由内部控制决策层、建设执行层、

监督评价层三部分组成： 

 1.决策层。董事会是内部控制的决策机构，董事会及时审

议本行整体经营战略和重大政策，确定公司总体风险承受能力，

为风险控制活动确立战略目标和宗旨，定期检查经营战略和重大

政策的执行情况，并通过绩效考核和经营目标督促高级管理层对

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监督检查。  

2.建设执行层。高级管理层按照董事会确定的战略愿景和规

划目标，负责执行和制订相关业务的风险管理政策和规定，建立

内部控制体系，根据矩阵式和条线化管理模式以及经营机构经营

目标责任制考核办法，落实董事会各项决策的有效执行；总行各

部门负责全行或本部门业务管理范围内的内部控制建设和制度

执行，并向高级管理层汇报有关情况。经营机构负责人负责细化

和落实本机构内部控制方案，识别、评估各类风险，根据总行制

订的内部控制流程、规章制度或本机构制订的操作细则进行业务

操作。  

3.监督评价层。本行监事长、专职内审员负责内部控制的检

查监督和评价。监督评价层根据监管部门印发的法规政策要求，

结合业务发展及内部控制的实际开展内控评价工作，按照全面与

重点相结合、过程与结果相结合的原则，组织对各项规章制度的



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并根据检查结果对制度进行后评价，及时发

现问题和风险隐患，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动态控制。通

过内部控制评价进一步促进公司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

提高风险管理水平，确保内部控制体系得到有效运行，增强业务、

财务和管理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及时性，保证发展战略和经

营目标的实现。  

（二）内控制度建设实施情况  

报告期内，发起行审计部于 2019 年 4 月组织对本行全面现

场审计，发现问题共计 36 项，风险提示及管理建议 9 项，要求

及时完善内控制度体系；金华银监分局提出《关于浙江浦江嘉银

村镇银行 2018年度监管的意见》，主要就公司治理、负债结构、

内部管理等方面的疏漏予以指导整改。年内，本行对外部监督检

查发现的所有问题，组织各业务管理部门和经营机构逐项研究分

析，查找内控管理中的短板，对不尽责、不作为的人和事及时进

行责任追究，予以纪律处分或经济处罚，并及时开展问题整改工

作，至年末基本完成问题整改，保证业务有序开展和稳健发展，

风险管理体系健全有效。  

报告期内，本行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按照全面性、审慎性、有

效性、独立性、适度性等原则予以修订或新建，使内部控制与公

司的经营规模、业务范围和风险特点相适应，以合理的成本实现

内部控制的目标。年内修订的主要规章制度有：  

1.《统计管理办法》（浦嘉村银发[2019]7 号）； 

2.《劳务派遣用工管理暂行办法》（浦嘉村银发[2019]12 号）； 

3.《浙江业务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修订）》（浦嘉村银发

[2019]13号）； 

4.《合规内控管理考核办法（试行）》部分条款进行修订（浦

嘉村银发[2019]15号）； 

5.《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浦嘉村银发

[2019]24号）； 

6.《绩效薪酬递延支付办法》（浦嘉村银发[2019]31号）； 

7.《流动资金贷款管理实施细则》（浦嘉村银发〔2019〕33



号）； 

8.《小微企业授信管理办法》（浦嘉村银发〔2019〕34号）； 

9. 《小微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办法》（浦嘉村银发〔2019〕

35号）； 

10. 《个人贷款业务管理办法》（浦嘉村银发〔2019〕36

号）； 

11.《个人经营性贷款管理办法》（浦嘉村银发〔2019〕37

号）； 

12.《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浦嘉村银发[2019]42号）； 

13.《二手房按揭贷款管理办法》（浦嘉村银发[2019]43号）。 

年内新建的主要规章制度有： 

1. 《企业银行账户备案管理办法》(浦嘉村银发〔2019〕

4号)； 

2.《工会卡“随心贷”授信规程》(浦嘉村银发〔2019〕5

号)； 

3.《出国（境）管理办法》（浦嘉村银发〔2019〕6号）; 

4．《现金机具管理办法》(浦嘉村银发〔2019〕8号); 

5.《人民币现金全额清分管理办法》（浦嘉村银发〔2019〕9

号）； 

6.《严格禁止员工行为的若干规定》（浦嘉村银发〔2019〕

10号）； 

7.《金融知识宣传教育实施细则》（浦嘉村银发〔2019〕17

号）； 

8.《不良资产委托外包清收管理办法》（浦嘉村银发〔2019〕

20号）； 

9.《物品领用管理办法》（浦嘉村银发〔2019〕21号）； 

10.《反洗钱管理办法》（浦嘉村银发〔2019〕25号）； 

11.《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浦嘉村银发〔2019〕

26号）； 

12.《客户洗钱风险等级分类管理规定》（浦嘉村银发〔2019〕

27 号）； 



13.《产品（业务）洗钱风险评估制度》（浦嘉村银发〔2019〕

28号）； 

14.《洗钱风险自评估管理办法》（浦嘉村银发〔2019〕29 号）； 

15.《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操作规

程》（浦嘉村银发〔2019〕30号）； 

16.《贷款担保管理办法》（浦嘉村银发〔2019〕32号）； 

17.《“轻松贷”贷款管理办法》（浦嘉村银发〔2019〕38

号）； 

18.《“惠农贷”农户贷款管理办法》（浦嘉村银发〔2019〕

39号）； 

19.《关于退休人员生活补助费的试行规定》（浦嘉村银发

〔2019〕40号）； 

第九节 重大报告事项 

    报告期内，本行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

无重要被诉讼案件；未发生内部重大收购、出售资产及资产重组、

关联交易等事项。  

第十节  财务报表 

按浦江普信会计师事务所 2019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一、资产负债表 

二、损益表 

三、现金流量表 

 

 

 

 

 

 
 


